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67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陳玉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代  理  人  王行正(兼送達代收人)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兆順  

代  理  人  林勵之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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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陳正欽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蕭雅茹(兼送達代收人)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兼送達代收人)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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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陳冠翰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喬湘秦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魏寶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洪文興  

0000000000000000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施俊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代  理  人  王筑萱(兼送達代收人)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新竹縣政府稅務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彭惠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蘇添財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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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受如附件二之生活限

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它固定收入，依其收入

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

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

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

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第1 項

前段、第62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1 年度消債更字第6

7號裁定開始更生在案，債務人於113年5月22日提出如附件

一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每期清償金額新臺幣（以下

同）5,000元，每1個月為1期，每期在10日給付，還款期限

為6 年（72期），總清償金額為360,000元，清償成數為6.

68%，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條件已屬盡力清償，更生

方案應予認可：

　　(一)債務人名下具清算價值之財產僅有友邦人壽及第一金人

壽保單價值共計13,437元，故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受

償總額，未低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

得受償之總額，有本院職權查詢債務人最近兩年度綜合

所得稅財產資料、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金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回函等附卷可稽。又債務人於

民國111年4月聲請更生前置調解，調解不成立轉更生程

序，故聲請更生之前二年即為109 年4月至111年3 月，

而依債務人109、110 、111 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

料清單其所得總和分別為0元、86,400元、246,612元，

故債務人前兩年可處分所得之總額，尚未扣除其與依法

應受扶養之人每月最低生活必要支出已遠低與債務人總

清償金額，則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金額不致

過低，是債務人所提方案尚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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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2項第3、4款不得認可之情形。

　　(二)債務人到院表示目前因患有高血壓、長年腰痛等身體因

素僅得打零工，但願盡力清償請求以更生程序解決債

務，並提出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二紙

為證，勘信為真實。本院衡酌債務人已年屆53歲，中年

就業確有困難之處，應難以達到本院111年度消債更字

第67號裁定認列之每月26,000元工作收入水準，故酌減

以每月25,000元作為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每月所得列

計。

　　(三)本院考量債務人之身體狀況，且查債務人自113年3月起

有為數頻繁之身心科及大型醫院就診紀錄，應可增列醫

療費用3,000元，以利更生方案之履行，故更生方案履

行期間每月必要支出總計為20,076元，又債務人列報之

個人必要生活費為17,076元，等於行政院內政部公告之

112年度臺灣省平均每人每月生活之最低生活費之1.2

倍，已屬節省開支之人，且整體更生方案均具有節省開

支盡力清償之誠意，均准予列計。

 三、綜上，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雖未能經全體

債權人書面可決，又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之1規定

之盡力清償，於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其於更生方

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

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者，視

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既債務人已提出之更生方案清償總

金額360,000元已高於上開視為盡力清償標準【計算式：(2

5000 ×72－20076 ×72＋13437)*0.9＝331169】，且本院審

酌如進入清算程序，債務人名下之財產價值亦難以償還多

數債權，是認債務人已將每月收入扣除支出之餘額用以清

償債務，確已盡清償能事，始能提出總還款360,000元之更

生方案，自難以期待債務人能提出更高之還款金額，依消

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第1項及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

應行注事項規定，以債務人所提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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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者，應予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則其立法意旨已指明還款

金額佔總債權金額之比例多少、債權人債權因此蒙受多少

損害、其負債是否肇因於債務人不知節制或過度浪費之行

為，皆非審核更生方案是否盡力清償考量之範圍。再債務

人所提更生方案既無本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 項所定不

應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應予裁定認可更生方案，並依前

揭規定，就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

程度，為相當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又有優先權之債權

人新竹縣政府稅務局可不依更生程序行使權利，故不列入

本件更生方案受償，附此敘明。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黃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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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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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rec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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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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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67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陳玉玲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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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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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洪文興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俊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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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受如附件二之生活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它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第1 項前段、第62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1 年度消債更字第67號裁定開始更生在案，債務人於113年5月22日提出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每期清償金額新臺幣（以下同）5,000元，每1個月為1期，每期在10日給付，還款期限為6 年（72期），總清償金額為360,000元，清償成數為6.68%，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條件已屬盡力清償，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一)債務人名下具清算價值之財產僅有友邦人壽及第一金人壽保單價值共計13,437元，故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受償總額，未低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有本院職權查詢債務人最近兩年度綜合所得稅財產資料、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金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回函等附卷可稽。又債務人於民國111年4月聲請更生前置調解，調解不成立轉更生程序，故聲請更生之前二年即為109 年4月至111年3 月，而依債務人109、110 、111 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其所得總和分別為0元、86,400元、246,612元，故債務人前兩年可處分所得之總額，尚未扣除其與依法應受扶養之人每月最低生活必要支出已遠低與債務人總清償金額，則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金額不致過低，是債務人所提方案尚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第2項第3、4款不得認可之情形。
　　(二)債務人到院表示目前因患有高血壓、長年腰痛等身體因素僅得打零工，但願盡力清償請求以更生程序解決債務，並提出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二紙為證，勘信為真實。本院衡酌債務人已年屆53歲，中年就業確有困難之處，應難以達到本院111年度消債更字第67號裁定認列之每月26,000元工作收入水準，故酌減以每月25,000元作為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每月所得列計。
　　(三)本院考量債務人之身體狀況，且查債務人自113年3月起有為數頻繁之身心科及大型醫院就診紀錄，應可增列醫療費用3,000元，以利更生方案之履行，故更生方案履行期間每月必要支出總計為20,076元，又債務人列報之個人必要生活費為17,076元，等於行政院內政部公告之112年度臺灣省平均每人每月生活之最低生活費之1.2倍，已屬節省開支之人，且整體更生方案均具有節省開支盡力清償之誠意，均准予列計。
 三、綜上，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雖未能經全體債權人書面可決，又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之1規定之盡力清償，於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既債務人已提出之更生方案清償總金額360,000元已高於上開視為盡力清償標準【計算式：(25000 ×72－20076 ×72＋13437)*0.9＝331169】，且本院審酌如進入清算程序，債務人名下之財產價值亦難以償還多數債權，是認債務人已將每月收入扣除支出之餘額用以清償債務，確已盡清償能事，始能提出總還款360,000元之更生方案，自難以期待債務人能提出更高之還款金額，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第1項及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事項規定，以債務人所提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應予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則其立法意旨已指明還款金額佔總債權金額之比例多少、債權人債權因此蒙受多少損害、其負債是否肇因於債務人不知節制或過度浪費之行為，皆非審核更生方案是否盡力清償考量之範圍。再債務人所提更生方案既無本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 項所定不應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應予裁定認可更生方案，並依前揭規定，就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為相當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又有優先權之債權人新竹縣政府稅務局可不依更生程序行使權利，故不列入本件更生方案受償，附此敘明。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黃恩慈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6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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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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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張兆順  
代  理  人  林勵之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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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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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陳冠翰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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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債權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魏寶生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文興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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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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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受如附件二之生活限
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它固定收入，依其收入
    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
    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
    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
    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第1 項
    前段、第62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1 年度消債更字第6
     7號裁定開始更生在案，債務人於113年5月22日提出如附件
     一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每期清償金額新臺幣（以下
     同）5,000元，每1個月為1期，每期在10日給付，還款期限
     為6 年（72期），總清償金額為360,000元，清償成數為6.
     68%，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條件已屬盡力清償，更生
     方案應予認可：
　　(一)債務人名下具清算價值之財產僅有友邦人壽及第一金人
        壽保單價值共計13,437元，故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受
        償總額，未低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
        得受償之總額，有本院職權查詢債務人最近兩年度綜合
        所得稅財產資料、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金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回函等附卷可稽。又債務人於
        民國111年4月聲請更生前置調解，調解不成立轉更生程
        序，故聲請更生之前二年即為109 年4月至111年3 月，
        而依債務人109、110 、111 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
        料清單其所得總和分別為0元、86,400元、246,612元，
        故債務人前兩年可處分所得之總額，尚未扣除其與依法
        應受扶養之人每月最低生活必要支出已遠低與債務人總
        清償金額，則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金額不致
        過低，是債務人所提方案尚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
        條第2項第3、4款不得認可之情形。
　　(二)債務人到院表示目前因患有高血壓、長年腰痛等身體因
        素僅得打零工，但願盡力清償請求以更生程序解決債務
        ，並提出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二紙為
        證，勘信為真實。本院衡酌債務人已年屆53歲，中年就
        業確有困難之處，應難以達到本院111年度消債更字第6
        7號裁定認列之每月26,000元工作收入水準，故酌減以
        每月25,000元作為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每月所得列計。
　　(三)本院考量債務人之身體狀況，且查債務人自113年3月起
        有為數頻繁之身心科及大型醫院就診紀錄，應可增列醫
        療費用3,000元，以利更生方案之履行，故更生方案履
        行期間每月必要支出總計為20,076元，又債務人列報之
        個人必要生活費為17,076元，等於行政院內政部公告之
        112年度臺灣省平均每人每月生活之最低生活費之1.2倍
        ，已屬節省開支之人，且整體更生方案均具有節省開支
        盡力清償之誠意，均准予列計。
 三、綜上，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雖未能經全體
     債權人書面可決，又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之1規定
     之盡力清償，於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其於更生方
     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
     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者，視
     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既債務人已提出之更生方案清償總
     金額360,000元已高於上開視為盡力清償標準【計算式：(2
     5000 ×72－20076 ×72＋13437)*0.9＝331169】，且本院審酌
     如進入清算程序，債務人名下之財產價值亦難以償還多數
     債權，是認債務人已將每月收入扣除支出之餘額用以清償
     債務，確已盡清償能事，始能提出總還款360,000元之更生
     方案，自難以期待債務人能提出更高之還款金額，依消費
     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第1項及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
     行注事項規定，以債務人所提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
     者，應予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則其立法意旨已指明還款金
     額佔總債權金額之比例多少、債權人債權因此蒙受多少損
     害、其負債是否肇因於債務人不知節制或過度浪費之行為
     ，皆非審核更生方案是否盡力清償考量之範圍。再債務人
     所提更生方案既無本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 項所定不應
     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應予裁定認可更生方案，並依前揭
     規定，就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
     度，為相當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又有優先權之債權人
     新竹縣政府稅務局可不依更生程序行使權利，故不列入本
     件更生方案受償，附此敘明。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黃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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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查本件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1 年度消債更字第67號裁定開始更生在案，債務人於113年5月22日提出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每期清償金額新臺幣（以下同）5,000元，每1個月為1期，每期在10日給付，還款期限為6 年（72期），總清償金額為360,000元，清償成數為6.68%，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條件已屬盡力清償，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一)債務人名下具清算價值之財產僅有友邦人壽及第一金人壽保單價值共計13,437元，故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受償總額，未低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有本院職權查詢債務人最近兩年度綜合所得稅財產資料、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金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回函等附卷可稽。又債務人於民國111年4月聲請更生前置調解，調解不成立轉更生程序，故聲請更生之前二年即為109 年4月至111年3 月，而依債務人109、110 、111 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其所得總和分別為0元、86,400元、246,612元，故債務人前兩年可處分所得之總額，尚未扣除其與依法應受扶養之人每月最低生活必要支出已遠低與債務人總清償金額，則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金額不致過低，是債務人所提方案尚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第2項第3、4款不得認可之情形。
　　(二)債務人到院表示目前因患有高血壓、長年腰痛等身體因素僅得打零工，但願盡力清償請求以更生程序解決債務，並提出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二紙為證，勘信為真實。本院衡酌債務人已年屆53歲，中年就業確有困難之處，應難以達到本院111年度消債更字第67號裁定認列之每月26,000元工作收入水準，故酌減以每月25,000元作為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每月所得列計。
　　(三)本院考量債務人之身體狀況，且查債務人自113年3月起有為數頻繁之身心科及大型醫院就診紀錄，應可增列醫療費用3,000元，以利更生方案之履行，故更生方案履行期間每月必要支出總計為20,076元，又債務人列報之個人必要生活費為17,076元，等於行政院內政部公告之112年度臺灣省平均每人每月生活之最低生活費之1.2倍，已屬節省開支之人，且整體更生方案均具有節省開支盡力清償之誠意，均准予列計。
 三、綜上，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雖未能經全體債權人書面可決，又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之1規定之盡力清償，於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既債務人已提出之更生方案清償總金額360,000元已高於上開視為盡力清償標準【計算式：(25000 ×72－20076 ×72＋13437)*0.9＝331169】，且本院審酌如進入清算程序，債務人名下之財產價值亦難以償還多數債權，是認債務人已將每月收入扣除支出之餘額用以清償債務，確已盡清償能事，始能提出總還款360,000元之更生方案，自難以期待債務人能提出更高之還款金額，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第1項及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事項規定，以債務人所提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應予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則其立法意旨已指明還款金額佔總債權金額之比例多少、債權人債權因此蒙受多少損害、其負債是否肇因於債務人不知節制或過度浪費之行為，皆非審核更生方案是否盡力清償考量之範圍。再債務人所提更生方案既無本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 項所定不應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應予裁定認可更生方案，並依前揭規定，就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為相當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又有優先權之債權人新竹縣政府稅務局可不依更生程序行使權利，故不列入本件更生方案受償，附此敘明。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黃恩慈
 
 



